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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 

第十二届特别会议 

2012 年 2 月 20–22 日，内罗毕 
临时议程∗项目 4 
正在出现的政策问题：环境与发展 

2012–2013 两年期工作方案和预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其为

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能的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责任

制度以及财务与行政安排方面的进展报告 

执行主任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概括介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第二

十六届会议以来，经与各相关利益攸关方磋商后，针对环境署与其为之提供

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能的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责任制度和财务与行政安

排方面的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本报告系依照 2011 年 2 月 24 日第 26/9 号

决定第 18 段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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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1. 理事会不妨考虑按照以下所建议的思路通过一项决定： 

理事会，  

忆及 其 2011 年 2 月 24 日第 26/9 号决定第 18 段。其中，理事会请

执行主任经与各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联合国审计委员会、法律事

务厅及所有相关机构磋商后，处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它所管理的各多

边环境协定之间的责任制度以及财务与行政安排等问题， 

已审议 执行主任就理事会第 26/9 号决定第 18 段的执行情况所提交

的进展报告， 

1. 欢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执行第 26/9 号决定第 18 段方面所

取得的进展和采取的行动； 

2. 请 执行主任经与各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联合国审计委

员会、法律事务厅及所有相关机构磋商后，继续处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与其为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能的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责任制

度以及财务与行政安排等问题，以期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上

述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3. 亦请 执行主任就本决定执行工作的进展情况向理事会第二十

七届会议报告。 

 二、 背景 

2. 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执行主任递交了一份说

明，内容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为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能

的各多边环境协定所涉管理与行政权力的分配与演进问题。1 该说明进一步介

绍了审计委员会围绕各多边环境协定的管辖权与自主权及其对环境署的影响等

问题得出的结果。该说明提出了一些旨在明确和加强环境署与此类多边环境协

定之间的责任制度的建议。 

3. 上述会议期间，各国政府在有关 2012-2013 两年期预算和工作方案以及环

境基金和其它预算事项的议程项目 6 之下审议了上述说明之中所含的信息。其

讨论尤其侧重于环境署与其为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能的各多边环境协

定之间的责任制度以及财务与行政安排问题。上述说明之中所述及的问题在其

它论坛之中也曾提出过，包括上述多边环境协定缔约方大会的会议。 

4. 本报告旨在概括介绍环境署秘书处在执行第 26/9 号决定第 18 段方面所采

取的各项措施。环境署秘书处曾就本报告向其为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

能的各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征求意见和建议；已将 2011 年 12 月初之前收到的

评论意见纳入本报告。按照上述决定的要求，环境署秘书处还与联合国审计委

员会，并酌情与其它相关机构进行了磋商。此外，还将在适当的时候与法律事

务厅磋商。 

                                                           
1  UNEP/GC.26/INF/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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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迄今为止在责任制度以及行政与财务安排方面取得的进展 

5. 就与联合检查组的一份报告2、执行主任 1999 年一份关于信托基金和对应

捐助的管理成本问题的报告3、内部监督事务厅 2003 年一份关于环境署向辖下

各公约提供行政服务情况的报告4以及执行主任设立的一个负责审查并提出旨在

改进环境署辖下各公约秘书处行政管理工作的建议的工作队 2007 年一份报告5

之中所述及的责任制度有关的各种问题而言，经酌情与各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秘

书处磋商和合作，环境署秘书处： 

(a) 已针对各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理事机构的各项决定开展了一项初步的

审查与分析活动，以期确保上述决定完全符合联合国通行的规章条例。环境署

秘书处正在酌情与上述协定的秘书处和理事机构磋商，处理这一问题，并在可

能情况下采取纠偏步骤和措施；  

(b) 为了确保执行主任的总体行政管辖权以及环境署与各多边环境协定

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行政作用与职责的分配问题得以明确，同时为了确保高效

且有效地提供服务的负责能力得以提高，已将行政与财务事务的管理权授予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危物种公约》）秘书长6，《控制危

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

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执行秘书7 ，以及《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执行秘书
8；  

(c) 已经修订了执行主任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之间的行政约

定。9 经修订的约定于 2010 年 10 月召开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上

签署，并在缔约方大会关于《公约》行政管理以及 2011-2012 两年期工作方案

预算问题的第 X/45 号决定中获得认可； 

(d) 继执行主任与《濒危物种公约》常设委员会之间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之后，在《濒危物种公约》秘书处的有力支持下，已经在执行主任与常设委员

会之间签订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10 该谅解备忘录描述了拟由执行主任向

《公约》秘书处提供的秘书处服务，并突出强调了若干问题，如：联合国规章

条例的相关性及其对秘书处业务工作的适用性；财政与预算事务；行政支持，

包括转移一大部分方案支持成本、秘书处工作人员及相关的雇用程序；以及项

目评价和管理工作审查。在拟定该备忘录过程中，按照第 26/9 号决定第 18 段

的要求，执行主任与审计委员会分享了草案，以征求后者对其中所采取的方法

在建立执行主任与《濒危物种公约》秘书处之间牢固而有效的行政关系方面所

具有价值的看法； 

(e)  正在与《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

执行秘书就做出和与《濒危物种公约》秘书处之间协定之中所规定的安排相类

                                                           
2  JIU/REP/2008/3。 
3  UNEP/GC.20/26，1999 年 1 月 19 日。. 
4  监督厅，参考编号 03-0193。 
5  工作队关于环境署辖下各公约秘书处行政安排问题的报告。 
6  于 2010 年 10 月 1 日签署。 
7  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签署。 
8  于 2011 年 8 月 3 日签署。 
9  UNEP/CBD/COP/10/L.48。 
10  于 2011 年 9 月 1 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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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安排的各种选择方案开展讨论。据设想，一旦上述讨论工作已经结束，即

可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达成类似的安排。此外，环境署秘书处正在针

对为相对较小或者预算或行政需求相对有限的各公约秘书处做出适当安排的各

种选择方案，进行初步的内部研审；  

(f) 已重点围绕审计建议的施行问题，以及在《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

（环境署现正执行该准则）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环境署将从于 2014
年结束的会计分期开始，转而执行该准则）之下将多边环境协定的财务报告纳

入环境署财务报表的理由问题，于 2011 年 10 月与审计委员会进行了磋商。预

计审计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发出磋商之后的致管理层函。就环境署秘书处而

言，它已如以下各段所述，着手开展工作。 

6. 环境署为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能的各多边环境协定的运转资金

由信托基金掌握。应相关协定理事机构的要求设立此类信托基金，须由环境署

理事会批准。此外，正如执行主任关于环境署为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

能的多边环境协定所涉管理与行政权力的分配与演进问题的说明之中所解释的

那样，所有的此类信托基金，和所有的环境署信托基金一样，均按照《环境署

基金运作通用管理程序》第五条设立，并因此须遵守环境署的财务细则。 

7. 此外，环境署为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能的所有多边环境协定的

财务报表均纳入环境署的财务报表。这一作法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协定发端之初。审计委员会一贯支持这一作法，直到 2009 年首次提出这一问

题。所有的多边环境协定信托基金均是在环境署之下，根据理事会应协定缔约

方大会或缔约方会议的要求所通过的决定而设立的。环境署负责按照理事会所

批准的那样，根据适用于环境署的联合国各项程序以及环境署环境基金的财务

条例与细则，提供基金所涉行政服务。环境署秘书处遵照《联合国系统会计准

则》编制其财务报表。尽管《准则》未就多边环境协定财务报表是否应纳入环

境署财务报表的问题提供指导，但环境署秘书处认为此举符合上述准则。环境

署秘书处就此指出，上述准则11第 9 段规定各组织采用载于其附件的格式——

上述格式清楚显示哪些资金可供会员国使用而哪些资金不可供其使用，报告收

入、支出以及储备金和资金结余方面的变化。 

8. 联合国大会已批准了一项联合国秘书处自于 2014 年结束的会计分期开

始，全面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计划。该期限亦适用于环境署秘书

处。一个设在纽约的执行小组正在与秘书处所有办事处的工作组协作——包括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环境署秘书处以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秘

书处的一个联合小组，负责制定采用新准则的详细规定。该项工作将涉及将环

境署为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能的多边环境协定的财务报表纳入环境署

财务报表的问题，以及其它联合国方案与基金的类似作法。至于在这一过程中

巩固各多边环境协定的问题，环境署秘书处和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将在于 2014
年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之前的预备阶段，对该流程进行全面审查。

将与联合国秘书处（包括其法律事务厅）以及审计委员会商定一个符合《准

则》的会计流程。 

9. 环境署秘书处还负责为“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提供财务

及其它秘书处服务。该基金秘书处与环境署设于同一地点，其工作人员由环境

署秘书处招募，持环境署的任用书入职。“多边基金”第一个会计分期

（1990–1991 年）的财务报表被纳入了环境署的财务报表。不过，鉴于“多边
                                                           

11  《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第八版（见 http://www.un.org/auditors/panel/docs/UNSA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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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与环境署其它基金相比规模相当之大，且在环境署的财务报表之中意义

重大，故与审计委员会商定，自 1992–1993 两年期开始，环境署秘书处不再将

“多边基金”报表纳入其财务报表之中，而将其另行呈报。自采用该作法之日

至 2009 年，联合国秘书处和审计委员会未对此提出质疑。 

10. 审计委员会的各种审计报告和初步观察意见均指出，有必要更加清楚明

确地界定环境署秘书处与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在行政和财务事务上的职责分

工，包括向各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提供服务方面的行政和财务事务。环境署秘

书处和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已就此采取行动，并创建了一个联合工作队，负责

抓紧敲定界定两机构作用与职责分工的服务级协议的各项条款，并在适当的情

况下共同落实两家组织所接受的审计建议。各联合工作组目前正在审核和起草

最新的标准操作流程。上述进程还在继续进行中，但环境署秘书处已采取行

动，处理内部监督事务厅直接向它提出的主要建议之一，即在采购方面正式将

权力交给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 

 四、 后续措施 

11. 在环境署与其为之提供秘书处或履行秘书处职能的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

的责任制度以及财务与行政安排的明确性等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环

境署秘书处将继续与上述协定的理事机构、审计委员会、法律事务厅，并酌情

与其它相关机构合作磋商，努力进一步加强与上述协定之间的关系。 

12. 执行主任认为，上文所述在责任制度、行政和财务事务上所取得的明显

进展表明了环境署秘书处如何与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其它行政与财务服务部

门以及各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本身密切合作，配合和支持各公约秘书处在国

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执行其任务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__ 


